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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變動。閱讀本文件時，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覽。

控股股東

Phoenix Time收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 [編纂 ]（「Phoenix Time收購事項」），並自2017年10月6
日起成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由於Phoenix Time收購事項，鐘先生成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Phoenix 
Time收購事項後，本公司核心業務活動並無變動。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下列人士為本公司的控股
股東：

姓名╱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已發行股份的
概約百分比

（附註1）
Phoenix Time 實益擁有人（附註2） [編纂 ] [編纂 ]
鐘先生 受控法團之權益（附註2） [編纂 ] [編纂 ]

附註：

(1) 所列所有權益均為好倉。

(2) 該等股份由Phoenix Time持有，而其由執行董事鐘先生全部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
條文，鐘先生被視為擁有Phoenix Time所持或被視為擁有之全部股份之權益。

管理獨立性

董事會由五名執行董事，包括鐘先生、游先生、唐先生、陳詠耀先生及陳永倫先生、一名非執
行董事黃博士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方志先生、馮燦文先生、林柏森先生及蒙焯威先生組成。
鐘先生亦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

為管理董事與本公司之間的潛在利益衝突，根據我們的組織章程細則，董事不得就批准其或
其任何緊密聯繫人擁有重大權益的任何合同、安排或任何其他建議的任何董事會決議案投票，亦不
得計入該特定董事會會議的法定人數。

儘管控股股東將在 [編纂 ]後將擁有本公司的控制權，但本公司有全部的權力獨立決策及經營
業務。本集團持有經營業務所必需的一切相關執照，並且有充足資本、設備及僱員獨立於控股股東
經營業務。

除「關連交易－（B）全面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所載全面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外，董事預期本
集團與控股股東及╱或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之間在[編纂]後當時或短時間內將不會進行任何交易。

經考慮上述因素後，董事信納本公司的管理團隊可在獨立於控股股東的情況下履行彼等於本
公司的職責，而董事認為本公司有能力在獨立於控股股東及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的情況下管理
其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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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營獨立性

我們亦以獨立於控股股東及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的方式獨立接觸客戶。我們並無依賴控股
股東及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以接觸客戶。

董事亦確認本集團已進行所有其必要行政運作，例如現金及會計管理、發票及賬單，以及其他
財務及管理控制系統，獨立於控股股東（除以執行董事或本集團僱員身份以外（如適用））及彼等各
自的緊密聯繫人。我們已設立自身的會計、財務及庫務部門，部門獨立於控股股東（除以執行董事
或本集團僱員身份以外（如適用））及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

財政獨立

董事確認本公司將於 [編纂 ]後在財務上獨立於控股股東。概無應付及應收控股股東及其各自
的緊密聯繫人之未償還貸款及非貿易應付款項及╱或彼等並無提供任何未償還財務擔保或彌償，原
因為彼等為我們的控股股東，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董事相信本集團將有能力按市場條款及條件取得融資，例如銀行貸款（如必要），而毋須進一
步依賴控股股東及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提供財務支援。

企業管治

董事會由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以確保董事會能在其決策過程中有效地行使獨立判斷力，
並向股東提供獨立建議。本集團將確保獨立非執行董事擁有足夠的能力、知識及經驗，並確保彼等
與本集團或我們的關連人士概無任何聯繫或關係及將在決策過程中起重要作用。

不競爭承諾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控股股東及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並無於直接或間接與本集團業務競
爭或可能競爭的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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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enix Time及鐘先生（「契諾人」）已訂立以本公司（為其本身及代表我們附屬公司）為受益人
的不競爭契據，據此，契諾人向本公司（為其本身及為我們附屬公司的利益）承諾，由 [編纂 ]起，彼
等不會，並會促使彼等控制的人士及公司均不會，以及竭盡所能促使並非彼等控制的緊密聯繫人或
聯營公司均不會（不論是作為當事人或代理人，亦不論是直接或間接負責，抑或是自行，還是聯同
或代表任何人士、企業、合夥公司、合營企業或其他訂約安排，也不論是出於牟利或其他原因等），
直接或間接進行、參與、收購或持有任何權利或權益於或以其他方式持權於、涉及或從事在任何方
面與本集團的主要業務構成競爭或類似該業務或可能構成競爭的業務或與上述業務有所關連，或
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不時從事或以其他方式參與作為我們的主要業務的任何業務（「受限制業務」）；
或向本集團以外人士或實體以任何方式提供支持，支持彼等從事與受限制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直
接或間接競爭的業務，惟經由彼等於本公司的權益而達成者，則不在此限。

各契諾人已進一步向本公司（為其本身及為我們附屬公司的利益）承諾，由 [編纂 ]生效起，倘
若任何彼等及╱或任何彼等的緊密聯繫人（除任何本集團的任何成員公司外）獲提供或察覺到任何
直接或間接從事或持權於受限制業務的日後業務機會（「構成競爭業務機會」），則彼等：

(a) 會即時以書面知會本公司，向本公司轉介有關構成競爭業務機會，以作考慮，並應本公
司所合理要求，提供有關資訊，以便本公司對有關構成競爭業務機會達成知情評估，以
及應本公司要求，以不遜於由任何控股股東提出的條款協助本集團取得有關構成競爭業
務機會；及

(b) 不會，且促使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除本集團的成員公司外）不會，投資於或參與任何
構成競爭業務機會，除非構成競爭業務機會已遭本公司拒絕，以及本公司的有關決定已
獲獨立非執行董事批准，而就投資或參與構成競爭業務機會而言，控股股東或彼各自的
緊密聯繫人投資或參與的主要條款並不優於提供予本公司者。

各契諾人已進一步向本公司（為其本身及為我們附屬公司的利益）承諾，由 [編纂 ]生效起，彼
等不會，且促使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除本集團的任何成員公司外）均不會在任何時間誘使或嘗
試誘使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任何董事、經理或僱員或顧問終止受僱於本集團或作為本集團的顧問（以
適用者為準），而不論該人士之有關行動是否有違該人士的僱傭合約或顧問合約（如適用）。

倘契諾人及╱或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擁有從事受限制業務的公司股份或任何證券權益，而
該公司股份於認可的證券交易所上市，則上述承諾並不適用，惟 (a)契諾人及╱或彼等各自的緊密聯
繫人所持股份總數不得超過該公司相關類別已發行股份的5%；(b)契諾人及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
均無權委任該公司大多數董事；及 (c)於任何時間須有最少另一名股東於有關公司的持股量多於契
諾人及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合共所持股份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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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諾人聲明及保證，於訂立不競爭契據當日，除本 [編纂 ]文件的披露內容外，契諾人、彼等的
緊密聯繫人或受彼等控制的任何人士或公司概無並非經由本集團，而正在直接或間接佔有受限制
業務權益或從事受限制業務（不論是作為股東、合夥人、代理人或其他，也不論是出於牟利、獲取報
酬或其他），或以其他方式從事任何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的業務。

根據不競爭契據，契諾人進一步向本公司承諾及與本公司契諾，於不競爭契據生效期間：

(a) 彼等須允許及促使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本公司除外）允許我們的董事（包括獨立非
執行董事）於合理事先通知後足以訪問契諾人及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記錄，以確保彼
等遵守不競爭契據；

(b) 彼等須提供獨立非執行董事就遵守不競爭契據條款進行的年度審閱及執行不競爭契據
的一切所需資料；及

(c) 彼等須每年向本公司提供有關遵守不競爭契據條款的確認書，以供本公司載入年報。

在發生下述任何事件或情況時（以最早者為準），契諾人根據不競爭契據作出的承諾將會失效，
並且契諾人被加諸的限制將會解除：

(a) 股份停止在聯交所上市之日；

(b) 有關契諾人及╱或其緊密聯繫人不再合共持有30%或以上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或有關契
諾人不再為本公司控股股東之日；或

(c) 有關契諾人實益擁有或佔有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權益之日。




